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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1 

申 訴 人：白○○ 2 

出 生 年 月 日：○年○月○日 3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 4 

服 務 學 校 及 職 稱：彰化縣立○○國中教師 5 

住 居 所：○○○ 6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彰化縣立○○國中 7 

 8 

申訴人因不服原措施學校民國○年○月○日○中人字第○號教9 

師成績考核通知書，核定○學年度成績考核考列第4條1項第2款10 

之處分，向本會提起申訴，本會評議決定如下： 11 

 12 

主 文 13 

一、申訴有理由。 14 

二、原措施學校○年○月○日○中人字第○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15 

書應予撤銷。 16 

三、原措施學校應依評議決定意旨於收受評議書之次日起 30日17 

內另為適法之措施，並將處理情形函報彰化縣政府。 18 

 19 

事 實 20 

一、 緣申訴人為彰化縣○○國中（以下簡稱「原措施學校」）擔21 

任導師。因申訴人○年時有教學進度與課程計畫不符、學生22 

異常情形未及時通報及進行或轉介輔導等情事，經原措施學2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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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○年○月○日○中人字第○號令核定申誡一次，嗣因申訴1 

人參加選務工作記嘉獎2次，經原措施學校於○年○月○日2 

召開○學年度第3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(下稱考核會)就學3 

校教師成績進行初核，會中決議申訴人准其功過相抵與其餘4 

人員均考列第4條第1項第1款，並依規定報府核定。惟彰化5 

縣政府以○年○月○日府人考字第○號函復略以，申訴人有6 

教學進度與課程計畫不符、學生異常情形未及時通報及進行7 

或轉介輔導等情事，經原措施學校核定申誡1次，惟申訴人8 

○學年度成績考核經原措施學校考列第4條第1項第1款，退9 

請原措施學校重新覈實評定申訴人成績考核是否全部符合10 

該款各目規定等語。故原措施學校於○年○月○日再度召開11 

○學年度第1次教師成績考核會議重新審議申訴人成績考核12 

案，並決議申訴人之表現尚不符合第4條第1項第1款第1、213 

目規定，爰考列第4條第1項第2款，經彰化縣政府於○年○14 

月○日府人考字第○號函同意核定後，原措施學校即於○年15 

○月○日製發○中人字第○號教師成績考核通知書，並於○16 

年○月○日請申訴人當面簽收，申訴人不服，於○年○月○17 

日向本會提出申訴。 18 

二、 申訴人申訴要旨 19 

(一) 經檢視彰化縣政府○年○月○日府人考字第○號函僅請原20 

措施學校敘以說明申訴人考列第4條第1項第1款之理由，並21 

無直接指示改列考核為第4條第1項第2款，原措施學校改列22 

亦無敘明事實及理由，僅依縣府來文進行改核，亦未給予申23 

訴人陳述意見之機會。 24 

(二) 年度考核是依教師成績考核辦法來評定，每位考核委員係獨25 

立行使職權，並不需要縣府的來文提示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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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才知道評定標準是什麼，另依據考核辦法規定教師考列第1 

4條第1項第1款時，必須全部符合各目之條件，則原措施學2 

校應提出說明學校每位教師符合第4條第1項第1款各目之條3 

件及理由並予以佐證資料，以彰顯考核會是公平、客觀，以4 

及申訴人改核的理由為何。 5 

(三) 申訴人雖被記予申誡1次，惟申訴人擔任選務人員經核予嘉6 

獎2次，實已功過相抵，亦符合考核辦法第4條第1款第8目未7 

受任何刑事、懲戒處分及行政懲處。但受行政懲處而於同一8 

學年度經獎懲相抵者，不在此限。 9 

三、 原措施學校說明要旨 10 

(一) 考核會認定申訴人有教學進度與課程計畫不符、學生異常情11 

形未及時通報及進行或轉介輔導等情事等種種不符考核辦12 

法第4條第1項第1款第1目之情形後，依教育部函釋可知，即13 

無繼續就同條款後續討論之必要。又獎懲相抵係由學校覈實14 

裁量，並未明定同時有獎懲時即應予相抵。又教師成績考核15 

應就教學、訓輔、服務、品德生活及處理行政等情形綜合評16 

量，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斷。 17 

(二) 又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教師擬考列第4條第1項第3款或懲18 

處事項時，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，而申訴人考列19 

第4條第1項第2款，係因有懲戒案件，惟仍有晉級薪額及給20 

予獎金，相較公務人員考列乙等並無須理由，兩者亦皆無21 

需通知當事人陳述意見。 22 

(三) 考核辦法第4條第1項第1、2款中諸如「按課表上課，教法23 

優良，進度適宜，成績卓著」、「教學認真，進度適宜」等24 

等要件，性質上顯屬「不確定之法律概念」，原措施學校考25 

核會就此擁有「判斷餘地」，原措施學校考核會就○學年度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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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師成績考核係本依職權審議，且就本件法律與事實之涵1 

攝並無適用偏頗、疏漏、違背法令等瑕疵。 2 

理 由 3 

一、按「申訴有理由者，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；其有補4 

救措施者，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。」教師申訴評議委員5 

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0條第1項定有明文。 6 

二、教師之年終考績，應按其教學、輔導管教、服務、品德及處7 

理行政等情形，具體認定，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斷，須8 

經相當時日之觀察、了解始足以為之，然事實之觀察及判斷9 

卻又往往因角度或看法不同而有差異，因而學校本於專業及10 

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平時考核之判斷，具高度屬人性，11 

應有判斷餘地之適用，學校辦理所屬教師之年終成績考核，12 

本會應予尊重。惟本會仍得就學校辦理教師成績考核業務，13 

其考核會組成是否合法、判斷過程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、或14 

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、有無違反不當聯15 

結之禁止、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、有16 

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、是否有違一般公認17 

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，予以審18 

查(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22號判決參照)。原措施機19 

關之判斷餘地若有違誤，本會自得予以撤銷，合先敘明。  20 

三、卷查，本件原措施學校於接獲彰化縣政府○年○月○日府人21 

考字第○號函覆，乃於○年○月○日召開○學年度第1次教22 

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認申訴人經原措施學校○年○月○日○23 

中人字第○號令核定申誡一次，理由係教學進度與課程計畫24 

不符、學生異常情形未及時通報及進行或轉介輔導等情事，25 

綜觀教育部函釋及申訴人懲處之事由，申訴人之表現尚不符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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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4條第1項第1款第1目及第2目，爰考列第4條第1項第2款。 1 

四、然查，審究申訴人之○學年度成績考核，原措施學校○年○2 

月○日○學年度第3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決議，以申訴人3 

○學年度因教學及親師溝通問題遭記申誡1次，參加選務工4 

作嘉獎2次，准其功過相抵與其餘人員均考列第4條第1款，5 

並經原措施學校校長覆核後，並無不同意見。然經報核主管6 

機關即彰化縣政府後，該府於○年○月○日退請原措施學校7 

重新覈實評定申訴人成績考核是否全部符合該款各目規8 

定，原措施學校乃於○年○月○日再度召開○學年度第1次9 

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，會中說明係因縣政府退請學校重新覈10 

實評定等語，並以綜觀教育部之函釋及申訴人之懲處事由，11 

申訴人之表現尚不符合第4條第1項第1款第1目及第2目，改12 

考列第4條1項第2款，似受主管機關影響，決議變更原考核13 

認定，且對於申訴人前後兩次考核結果不同，存有矛盾，是14 

否已具體考核其於考核年度內之平時教學、訓輔、服務、品15 

德、生活及處理行政等整體表現所為之綜合評量，不無疑義。 16 

五、據上，原措施學校成績考核會既然顯存有考核結果變更差異17 

之適當性爭議，則基於申訴人權益之考量，爰救濟利益當歸18 

於申訴人。原措施學校應根據申訴人○學年度教學、訓導、19 

服務、品德及處理行政之具體事實，依規定重新考核，為適20 

法之處置。  21 

六、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訴之評22 

議決定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 23 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案為有理由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24 

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0條規定，決定如主文。 25 

 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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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4 日 5 

 6 
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向教育部7 

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。 8 


